	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校長交議            □處室提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 □ 代表連署

	開會日期
	112年1月13日（星期五）13:30

	提案單位﹙人﹚
	學務主任
何雪珍
	提案連署人
	             

	提案連署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提案者免填)

	案由
	訂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「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使用管理辦法」，提請討論。

	說明
	1. 依據教育部108年6月17日臺教資四字第1080060697號函訂定。
2. 為維護團體紀律、督促學生在校專心學習，不涉及他人隱私，以兼顧人性化管理及考量學生與家長通話聯繫之實際需要，並教育學生正確之禮儀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3. 本辦法以維護校園紀律，尊重學生權益為準則，學生應在事先申請下正確使用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，禁止於校園內使用照相錄音錄影等功能，以避免侵害他人隱私、肖像自由、財產及其他等相關權益。

	辦法﹙或建議﹚
	建請校務會議審議通過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「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使用管理辦法」。


	附件
	局函說明及使用原則、使用管理辦法(草案)


附記：
1.教職員工及家長連署之提案應由校務會議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。
2.本提案單請於112年1月3日（二）下班前將提案單與相關附件電子檔
  案提送至總務處，俾便彙整提案內容，感謝各位同仁配合辦理。
3.如有會議相關疑問，可洽總務處文書組張鳳春(分機2304)。
